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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与中国移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大讯飞”）于 2015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与中国移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拟调整 2015 年度与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整后 2015 年预计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 

一、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 2015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5 年 4月 8日召开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年初预计 2015 年度与中国移动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额

不超过25000万元。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详见 2015 年3 月 18日刊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二）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公司由于年度业务开展需要，2015 年和中国移动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

发生差异。2015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0 票弃

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关联董事刘昕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与中国移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调整情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已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2015年

预计总金额 

2015年已发生

交易金额 
调整后2015年预

计关联交易总额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

公司下属子公司 
25000 万元 24302 万元 不超过 30000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增加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5%，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制度》

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调整事项由公司董事会审议，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移动成立于 2004 年 2 月，注册资本 164,184.83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尚

冰，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主要经营 GSM 数字移动通信业务；IP 电

话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因特网骨干网数据传送业务；从事移动通信、IP 电话和

因特网等网络的设计、投资和建设；移动通信、IP 电话和因特网等设施的安装、工程施

工和维修；经营与移动通信、IP 电话和因特网业务相关系统集成、漫游结算清算、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广告业务、设备销售、以及其他电信及信息服务；出售、出租移动电话

终端设备、IP 电话设备、因特网设备及其配件，并提供售后服务；业务培训、会议服务。  

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中国移动经审计总资产为1,296,449百万元，总权益为858,643

百万元，2014 年度营运收入为 641,448 百万元，总收益为 109,279 百万元。 

中国移动持有本公司 13.93%股权，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6 条之规定，为本公

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移动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

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中国移动之间的关联交易依据市场原则定价。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中国移动的关联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

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国移动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是公司开展

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关联交易价格依据

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独立董事李健 

先生、潘立生先生、舒华英先生、张本照先生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就公司调整与中国

移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事项发表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如下：  

1）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公司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调整与中国移动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详尽资料和议案，我们认真审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议案和资料。基于独

立判断，我们认为本次调整与中国移动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

所需的正常交易，符合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

此，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本次调整的与中国移动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允合理；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  

3）公司本次调整的与中国移动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

原则，符合关联交易规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充分保证了公司的利

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2、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调整的与中国移动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的与中国移动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

本次调整的与中国移动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予以审议并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国元证券同意公司调整与中国移动 2015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